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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城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员怨怨远年员圆月员圆日海口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远年员圆月圆缘日海南省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摇海口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员怨怨苑年员月远日公布

员怨怨苑年员月远日起施行）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加强城市市政设施管理，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完
好，充分发挥其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市政设施是指城市道路设施、城市

桥涵设施、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防洪设施。
第三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辖区内市政设施的管理。
第四条摇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城建主管部

门）主管本市城市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府的城建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范围和分工，负

责本辖区内的城市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
城管、规划、公安、水电、燃气、电信、环保、环卫、园林、工商行

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协同做好城市市政设
施管理工作。
第五条摇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工作必须贯彻统一管理、加强养

护、积极改善、逐步提高的方针，保持市政设施处于完好状态和正
常运转。
第六条摇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应当服从城市规划，合理布局，配

套建设。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城市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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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第七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城市市政设施的权利

和保护城市市政设施的义务，对违反本条例，损坏城市市政设施的
行为有权举报。
对保护城市市政设施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摇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办事制度，主动接受群众

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市政设施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行为向有关机关举报，有关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
理。

第二章摇城市道路设施管理

第九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设施包括车行道、人行道、路
肩、路坡、道路两侧边沟、隔离带、里巷和楼间甬路、路面边缘至建
筑物之间的土路、广场等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十条摇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设施应当与城市其他各种

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由市城建主管部门和
规划部门负责协调。
第十一条摇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城

市道路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确
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市城建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第十二条摇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

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缺损影响交
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十三条摇在城市道路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擅自在城市道路上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在路面上拌和水泥、砂浆、混凝土；
（四）擅自在铺装路面的道路上行驶履带车、铁轮车和其他对
道路有损害的车辆；
（五）擅自修筑道路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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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非法占用和损害道路的行为。
第十四条摇履带车、铁轮车、超重车辆及其他有损路面的机

具，确需在铺装路面道路上行驶的，必须经市城建主管部门和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并采取妥善保护措施后，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第十五条摇未经市城建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必须经市城建主管部

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因工程建设需挖掘城市道路设施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

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有关的设计图纸，报经市城建主管部
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占用或者挖掘市城建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

城建主管部门交纳道路占用费或者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十六条摇城市道路下埋设的各种管线，其产权单位应当将

工程竣工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存入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备查。
因维修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地下管线及相关设施发生易位或者其他

变更时，应当及时将变更图纸和技术资料存入城市建设档案管理
机构备查。
凡有地下管线资料档案的，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向挖掘单位

提供。
第十七条摇经批准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
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二）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安全标志、安全防围设施；
（三）占道维修、挖掘施工应当避开交通高峰期，需要对部分
车辆限制行驶或者临时交通管制的，应当报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事先登报通告，并在适当位置设临时交通管制通告牌和交通导向
标志；
（四）挖掘施工与地下管线或者其他设施发生冲突时，应当立
即停止施工，并报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施工；
（五）在指定的地点弃土、堆放材料；
（六）挖掘水泥混凝土路面，应当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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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七）占用、挖掘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拆除临时设施，按
有关技术要求将路基回填夯实，恢复路面，保证道路质量，并报请
批准单位验收；
（八）因特殊情况批准部门需提前中止占用道路时，占用单位
和个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停止占用。
第十八条摇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确需占用

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必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擅
自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
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第十九条摇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缘年内，

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猿年内不准开挖；因特殊情况需要开挖的，
必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摇电力、电讯、给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线发生故障，急

需挖掘道路抢修的，可以先行施工，但必须及时向市城建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并在圆源小时内补办审批手续。

第三章摇城市桥涵设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桥涵设施包括各种桥梁、涵洞
以及桥涵附属设施。
第二十二条摇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定期观测、检查桥涵设施

质量变化情况，保持桥梁牢固、整洁、完好，保证桥涵设施的结构稳
定和安全使用。
第二十三条摇在城市桥涵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挖坑取土，倾倒废弃物；
（二）未经批准依附桥涵设置管线；
（三）擅自在桥下停放车辆，停泊船只，堆放物品；
（四）擅自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五）未经批准行驶履带车、铁轮车等对桥涵有直接损害的车
辆；
（六）其他损害、侵占桥涵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摇车辆、船只通过桥涵时，必须按标志牌的规定行

驶，遵守限载、限高、限宽、限速等规定。超重车辆需要过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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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必须征得市城建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时间、路线行驶。
第二十五条摇在城市桥涵设施范围内，需要依附桥涵设置管

线设施、临时占用桥孔堆放物品、停放车辆和停泊船只的，必须报
市城建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章摇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六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包括城市道路、
桥梁、广场、公共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
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以及照明附属设备等。
第二十七条摇承担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安全运行和维护工作的

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完好和
正常运行。对破损的照明设施，应当及时更换和修复，使亮灯率不
低于怨缘豫。
市城建主管部门负责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安全运行和维护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供电部门应当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供电。
第二十八条摇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时，建设单位必须同

时配套建设道路照明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交付使用。
第二十九条摇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卸、移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二）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附近堆放杂物、挖坑取土、搭建建
筑物。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上架设通讯线（缆）或者安置
其他设备；
（四）擅自在路灯设施上悬挂广告或者其他挂浮物；
（五）私自接用路灯电源；
（六）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七）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八）其他侵占和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可能触及、迁移、拆除城市道

路照明设施或者影响其安全运行的地上、地下施工时，应当经市城
建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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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摇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事故造成城市道路照明设
施损坏的，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抢修，恢复照明。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需要分清责任的，在故障排除后由市
城建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五章摇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三十二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排水设施包括雨水管道、污水
管道、雨水污水合流管道、明沟、暗渠、排水泵站、污水处理设施及
其附属设施等。
第三十三条摇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和监督，保持城

市排水设施完好、畅通。城市排水设施堵塞或者损坏的，市城建主
管部门应当在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及时组织疏通或者抢修。
第三十四条摇在城市排水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挖、占压排水管道；
（二）擅自在排水管道上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向排水明沟、检查井、雨水口内倾倒垃圾、粪便、渣土等
杂物，或者将泥沙、水泥浆排入排水管沟内；
（四）损坏或者擅自移动井盖、井座；
（五）将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含有易燃易爆等物质的污水
排入排水管沟内；
（六）擅自在检查井、排水管口及排水明沟内设闸堵水或者装
泵抽水；
（七）擅自修建雨水、污水排放管道与城市排水管网对接；
（八）其他损害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摇因工程建设确需迁建、改建、临时占压、开挖城

市排水设施的，应当事先征得规划部门同意，报经市城建主管部门
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按批准的时间、地点施工。迁建、改
建排水设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六条摇有毒、有害及含有易燃易爆物质的污水必须经

过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城市公用排水管
道。
污水处理厂应当按设计要求进行污水处理和达标排放。
第三十七条摇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必
远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须持城市排水监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水量检验报告到市城建主管部

门办理城市排水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排
水设施使用费应当用于排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和更新改造。

第六章摇城市防洪设施管理

第三十八条摇本条例所称城市防洪设施包括城市防洪堤坝、
河道、防洪墙、防潮堤岸、排涝泵站、排洪道及其附属设施等。
第三十九条摇市城建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制度，定期观测检查

和维护城市防洪设施，保证河道流水畅通和防洪设施完好、安全。
第四十条摇在城市防洪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防洪堤坝、防潮堤岸、河道、排洪道设施；
（二）向河道、排洪道内倾倒废弃物、有毒有害物品；
（三）擅自在防洪堤坝、防潮堤岸、防洪墙、河道、排洪道防护
带内挖坑取土、堆放物料；
（四）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五）擅自拆卸、移动或者损坏防洪设施；
（六）其他侵占、损害城市防洪设施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摇因建设需要，在防洪设施防护带内立杆、架线、

埋设管线的，应当事先征得规划部门的同意，报经市城建主管部门
核准，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按防洪要求施工。
第四十二条摇因工程建设需要，机械装卸设备装设在防洪堤

坝、防潮堤岸、防洪墙或者排洪道上的，应当报市城建主管部门批
准。

第七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三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建主管
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以视情节处以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在道路上拌和水泥、砂浆、混凝土的；
（二）在城市桥涵设施、照明设施、防洪设施范围内挖坑取土、
倾倒废弃物、堆放物料的；
（三）擅自在桥下停放车辆、停泊船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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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擅自在路灯设施上悬挂广告或者其他挂浮物的；
（五）向排水明沟、检查井、雨水口倾倒垃圾、粪便、渣土等杂
物或者将泥沙、水泥浆排入排水管沟内的。
第四十四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建主管

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以视情节处以员园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园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又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安全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的；
（三）挖掘路面未按技术要求施工，或者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施
工后未按规定清理现场，恢复路面的；
（四）产权单位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
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未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五）擅自在道路或者桥梁上行驶履带车、铁轮车或者其他对
道路、桥梁有损害的车辆的；
（六）私自接用路灯电源或者擅自在照明灯杆上架设通讯线

（缆）、安置其他设备的；
（七）擅自在检查井、排水道口及排水明沟内设闸堵水或者装
泵抽水的；
（八）擅自修建雨水、污水排放管道与城市排水管网对接的。
第四十五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建主管

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以视情节处以员园园园园元以上圆园园园园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防洪堤坝、防潮堤岸、河道、排洪道的；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上、排水管道上或者城市桥涵设施、防
洪设施范围内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四）擅自修筑道路出入口的；
（五）未经批准依附桥涵设置管线的；
（六）擅自拆卸、移动道路照明设施或者防洪设施的；
（七）擅自开挖、占压排水管道的；
（八）将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有毒、有害及含有易燃易爆物质的
污水排入城市公用排水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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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擅自在防洪设施防护带内立杆、架线、埋设管线或者在
防洪堤坝、防潮堤岸、防洪墙、排洪道上装设机械装卸设备的。
第四十六条摇破坏、盗窃市政设施以及非法收购道路井盖等

市政设施，尚未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七条摇市城建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

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市政设施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员缘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
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员缘日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员缘日内，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摇附摇摇则

第四十九条摇本条例所规定的各种收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摇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口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五十一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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